
华东师范大学 

研究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 

(试行) 
 

一、基地建设目标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进一步

提高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教研【2005】1 号）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关于

加强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区域合作的意见》（教研司【2006】10 号）以及教育部《关于深化

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1 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强化我校研究生科研创新

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激发研究生创造、创业和实践热情，大力支持研究生培养单位

针对自身学科优势和特点更好地搭建创业平台，推进研究生科研创新研究和高科技创业实践

活动，特制定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 

二、申报条件 

申报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的培养单位应具备基本的创业研究平台和

导师团队，在相关学科领域的国内外创业实践中有较好的基础和积累，能持续组织和参与以

下一个类别以上的项目： 

1、校级以上（上海市、其他省市、全国、国际）研究生实践创业类竞赛 

2、有导师或团队参与指导的各类研究生实践类创业项目 

（1）具有技术创新水平、良好的商业模式、产品趋于成熟，市场前景广阔的创新项目； 

（2）节能减排、新能源等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创业项目。 

3、有导师或团队参与指导的研究生创新类项目 

（1）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专业学科领域原创性研发项目； 

（2）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创新研发项目； 

（3）有望申请专利、实物可直接投产的应用型技术或开发项目； 

（4）人文社科类有重要应用价值的科研项目及决策咨询项目。 

三、基地申请与遴选 

1、申请单位应填写《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申请书》一式三份，加盖

所在单位公章，同时提交电子版本。 

2、学校每年 9 月接受申请，并组织、邀请校内外或企业界专家学者对拟申报基地进行

答辩论证，最终公布遴选结果。 

四、基地建设和管理 

1、实践基地一经申请成功，学校将对申报单位提供创业实践基地专项经费并挂牌建设。 

2、实践基地建设周期为三年，按年度下拔经费，并实行中期阶段检查和三年期建设评



审考核机制。学校评审考核通过者，继续承担下一轮基地建设职责；考核未通过者，取消基

地资格。 

 

 

 


